
B.重新評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05 更新 

對象：1.跨教育階段之幼兒園大班升小一的特教幼兒 
2.經鑑定需一年或二年後或特定時限重新評估之特教幼兒 
3.縣外轉入及縣內轉學至不同班級型態之特教幼兒 

開會：校(園)內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/幼
兒園行政會議，公私立幼兒園進行校內評估 

各級學校：備妥資料依送件時程至三區鑑定中
心學校進行資料審查及綜合研判 

 
 

蒐集資料：蒐集各項應附資料並提報 

第一階段-初審(鑑輔委員) 身分障別及安置 

發放鑑定安置結果通知單 

通過 

第二階段-複審：鑑定安置會議(鑑輔委員) 

不通過：非特教生 

安置六個月後，安置學校評估學生
安置適切性並回報 

適切:繼續追 
     蹤輔導 

不適切:依相關流程提出 
       重新評估申請 

通過：特教生 

未
通
過 


